

領取會計師證書、申請職業登記、事務所登錄
及加入省(市)會計師公會之簡略流程：



申請執業登記流程如下：(標示◎者應同時送件)                          新  版
依「會計師法」第８條規定：

1領有會計師證書者，應2設立或加入會計師事務所，並3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及4至少加入主（或分）會計師事務所所在地之省（市）會計師公會為執業會員後，始得於全國執行會計師業務；會計師公會不得拒絕其加入。
及第１２條第1項規定：

領有會計師證書者，應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經驗，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







省(市)會計師公會申請入會流程及入會表單

一、適用對象：同時辦理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變更)之會計師

二、申請作業流程：(依順序辦理申請手續，如已加入他省(市)公會執業之會計師，請附該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一)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及入會              (二)申請稅務代理人證書










備註：1.全國聯合會、省公會及北市公會地址：10066台北市南海路1號9樓
2.財政部地址：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142巷1號 電話：(02)2322-8000
  蕭小姐

＊3.會員印鑑卡為永久保存，用印請清晰完整，印鑑樣式為會計師之職章請加註『會計師』字樣。    簽章部分:請務必簽名及蓋章
4.欲申請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請電(02)2392-5077分機10
5.欲申請非本人姓名之事務所名稱者，請至全聯會查名，查名後由全聯會出具名稱不重覆證明。查事務所名稱請電(02)2392-5077分機19邱小姐

6.加入公會入會事宜電洽臺灣省公會林小姐(02)2392-5077分機26、台北市公會唐先生(02)2392-5077分機36、高雄市公會(07)2260264、臺中市公會(04)23730059分機16
考取會計師、


領取會計師考試及格證書


※發證機關：考試院





向國稅局申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事務所所在地之各分局或稽徵所








領取會計師證書


※發證機關：金管會證期局


　業務承辦人：02-2774-7258 蘇小姐





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


※詳第2頁執業登記流程圖








申請稅務代理人證書


※加入省(市)公會後，具文向財政部賦稅署申請。





領取會計師證書   1


※請洽2774-7258金管會證期局 蘇小姐








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經驗    1-1


檢附文件：


1.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之資歷以依會計師法規定報備者為限。


2.會計師事務所開立之離職(在職)證明及薪資扣繳憑單或勞工保險卡之影本。





自行設立新事務所2-1





加入 已設立之事務所2-2





自行設立事務所   2-1-1


應申請事務所名稱未重複證明(格式1)


※名稱預查承辦人員：02-2392-5077 #19邱小姐





◎加入事務所       2-2


被加入之事務所因會計師人數異動(會計師加入)，應於異動之日起10日內(會計師法第17條第3項)由事務所負責人具名申辦事務所變更登錄(格式13-16) 


※事務所變更登錄承辦人員：02-2392-5077 #10王小姐


＊若加入之會計師具有事務所助理人員之身分(事務所內部晉升)，應一併辦理助理人員異動申報。(96年10月11日(76)臺財證(一)第01034號函)


※助理人員異動申報承辦人員：02-2392-5077#16黃小姐


＊若事務所因會計師人數增加而變更為合署所或聯合所，原登錄於該所之會計師應申辦執業變更登記(格式5-7)





◎執業登記及加入省(市)會計師公會       3


1.欲執業之會計師應具名申辦會計師申請       期局領取執業登記(格式2-5)，並應至本會親自簽名(執業聲明書、個 資法告之同意書)，且領取會計師法、紀律、職道公報。  


※印鑑章建議加註「會計師」字樣  ※執業登記承辦人員：02-2392-5077#10王小姐


2.入會表格請逕洽各公會承辦人員，或至各公會索取。


＊省(市)公會入會文件請洽02-2392-5077 分機26林小姐(省)、分機36唐先生(北市)、07-2260264(高市)、04-23730059分機16(中市)


＊加入省(市)公會及申請稅務代理人證書之詳細流程請參考各公會入會流程圖





◎登錄事務所    2-1-2


由事務所負責人具名申辦事務所登錄 (格式8-10)  ※事務所登錄承辦人員02-2392-5077 #10





新版





向財政部賦稅署申請【申請書、資格證明書(於入會核備函一併寄送會計師)、印鑑卡六份】





3.檢視文件無誤再將入會申請文件送至輪審理事訪查確定





1.下載、填寫登記申請書表





2-1申請執業登記及事務所登錄或事務所變更登錄


2-2申請加入省(市)公會文件


請一併送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4-1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聯會核准執業登記及事務所(變更)登錄


4-2省(市)公會報主管機關核備


4-3省(市)理事會追認後另行郵寄會員證書





文件備齊後請逕送財政部賦稅署(116055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142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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